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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跑改办〔2019〕10 号

关于全面推行区域评估工作的实施意见

为全面落实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工作要求，深化“标准

地”改革，打造一流营商环境，根据《省发改委等 9 部门关

于印发<全面推行区域评估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浙发改投

资〔2019〕253 号）、《2019 年杭州市深化推进“最多跑一次”

改革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工作要点》（杭改办〔2019〕1 号）等

文件精神，现就我区全面推行区域评估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

见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推行区域评估制度，到 2019 年底，省级以上平台

（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开发区、产业集聚

区、创建期特色小镇）全面完成区域规划环评、能评、压覆

矿、地质灾害、水土保持、防洪评估等 10 项区域评估；省

级以下平台（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开发区、

产业集聚区、创建期特色小镇）上述 10 项区域评估完成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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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不低于 50%。到 2020 年底，省级以下平台全面完成上述

10 项区域评估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1．执行操作规范标准。根据省市相关部门出台的区域

评估标准化操作规范及区级部门修订的操作办法，开展标准

化规范操作。

2．编制区域评估报告。落实主体责任，采用“多评合

一”、联合评价、联合审查等方式，科学编制平台区域评估

报告。

3．优化简化审批流程。按照减事项、减环节、减材料、

减时间、减费用的原则，除负面清单外，落户在已实施区域

评估区域的一般企业投资项目，原则上不再实行单独项目评

估，或者依法依规简化相关审批流程。

4．实现评估成果共享。将区域评估成果共享至“多规

合一”业务协同平台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，供落户

该区域内的项目免费共享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．明确部门职责。区发改局牵头推进全区区域评估工

作，负责协调、推进、督查等工作，研究解决区域评估推进

过程中的重点事宜。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文旅局、区应急管理

局、规划资源分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区气象局等区域评估管

理单位，要加强与省市部门的业务联系，牵头推动各自领域

区域评估工作并进行全过程督促指导。

2．落实主体责任。各平台作为区域评估实施主体，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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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对本区域内符合条件的拟实施范围进行调查摸底，在区级

相关部门指导下确定实施范围，委托专业机构开展评估工

作。

3．强化督促考核。围绕目标任务，实施区域评估工作

定期通报制度，并将区域评估工作成效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之

中。

文件相关解释由区发改局负责。

附件：萧山区区域评估工作任务分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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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萧山区区域评估工作任务分解表

序号 区域评估事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目标任务

1 区域能评 区发改局

1.省级以上平台：经济

技术开发区（信息港小

镇、机器人小镇）；湘

湖金融小镇。

2.省级以下平台：空港

经济区（空港小镇）；

钱江世纪城（图灵小

镇）；湘湖国家旅游度

假区。

1.到 2019 年底，省级

以上平台全面完成上

述 10 项区域评估工

作；省级以下平台完成

率不低于 50%。

2.到 2020 年底，省级

以下平台全面完成区

域评估工作。

2 区域规划环评 生态环境分局

3 区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
规划资源分局

4 区域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

5 区域水土保持方案编制

区农业农村局6 区域防洪排涝影响评估

7 区域水资源论证

8 区域文物保护评估 区文旅局

9 区域地震安全性评价 区应急管理局

10 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区气象局


